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正 式 紀 錄 

第 七 十 二 號 

第一七八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 

紐約成功湖 



目 次 

第一百七十A次會議 

貫次 

二八二. 臨時議程 I 

二八三. 通過議程 I 

二八四.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保加利亜部長會截主席及副主席致秘書長函 I 

二八五. 繼續討論希腦邊境事件調査團報告書 2 

二八六.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亜間題 6 

文 件 

與第一百七十八次會議有關之下列文件，載於： 

安全理事會正式*&錄，第二年： 

特別補编第二 

希灝i*境事件調査圑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S/360) 

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澳大利亚出席安全理事會代理代表致秘書長面(文件S/449) 

補编第十六被,附件四十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印度常駐聯絡官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文件S/M7) 

補编第十七虢，附件四十二 

—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臓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代理秘書長函，附送希腦外交部長一九四七 

年七月三十一日面(文件S/45 ') 
補编第十八號，附件四十三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保加利亚總理及副總理致秘書長面(文件S/467) 



一 : ^ 四 七 年 八 月 七 日 星 期 

主 席 ： F . EL-KHOURI(敍利亜） 

0<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亜、比利 

時、巴西、中國、哥侖比亞、法蘭西、波蘭、敍 

利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E^,、 

美利堅合衆國。 ' 

二八二.臨時議程（文件S/473) 

一 .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保加利亞總理及 

副總理致秘書長函(文件S/ / *6 7 )。 i 

三. 希臘問題： 

(a)希腦邊境事件調査團致安全理事會報 

告書（文件 

0) '—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臓駐聯合 

國常任代表致代理秘書長函，附送希 

腦外交部長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函（文件S/45l)。3 

m.印度尼西亜問題-

(a) —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澳大利亜出席 

安全理事會代理代表致秘書長函（文 

件 S / , ; 4 

(b) —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印度常駐聯絡 

官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SA4 7)。 5 

二八三.通過議程 

主席：對 J H i 過文件所載議程，有 

無異議？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亚）：根據過去 

的經驗，我想議程項目二旣是一件例行事項，大 

槪不會需要多少時間。 

因爲這是本星期理事會的最後一次會議， 

又因爲希臓問題中的若干點已發交特別小組委 

員會處理，而骸委員會直到八月十一日方能提 

出報告，所以我想我們本日下午不會在那個問 

1參閲安全理事會；E—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八 

號，附件四十三。 

2同上，特别補編第二號。 
3同上，補編第十七號，附件四十二。 
*同上，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 

5同上，補編第十六號，件四十一。 

二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題上有很大的進展，除非主席的發言人名單上 

的人數增加了。 

爲了給理事會一個在本日下午討論印度尼 

西亜問題的機會，我想請問主席可否將時間稍 

作安排，以便我們在本日下午茧少能够開始討 

論項目四。 

同時，關於項目四，我看到菲律賓代表有 

一來文，文件編號是S/458,沒有列入議程。我 

主張我們不應忽視這件來文，以便菲律賓代表 

有機會參加本日下午可能就項目四舉行的討 

論。 

主席：澳大利亚代表所說各點只à"一點 

與通過議程有關，卽關於菲律賓代表所作申請 

的最後一點。在我們討論印度尼西亜問題的時 

候，有幾件文件必須予以考慮，其中之一卽菲 

律賓代表要求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的電報。那 

將是我們研究那個問題時首須討論的一點。 

至於其餘各點，等到我們到處理議程項目 

三，卽希臓問題時，再作安排。 

識程逸逸。 

二八四.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保加利亚部長會議主席及副主席 

致秘書長面 

主席：理事會各理事手中均有這件申請 

書；因此便不必宣讀了。 

據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 

應採的程序是，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由 

主席將這申請書發交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査委 

員會。對於這？^程序倘無異議，本席卽將如是 

裁定，不作討論逕將申請書發交那個委員會。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亚）：我想我應 

以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査委員會的名義，指出 

一項實際困難。安全理事會通過了一件決議 

案，其中規定這個委員會應於下星期一提出它 

的報告書; 6明天上午委員會將舉行最後一次會 

~6參閱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五號， 
第一五二次會議。 



議來審議那篇報告書；報告書草稿巳經編定並 

將於本日下午分發。 

這是一個恐將引起長久討論的申請書。我 

想知道理事會想要委員會把保加利5g申請書的 

審查情形列入委員會這次報告書內呢，還是要 

留待以後再說。 

我不過是指出實施主席的裁定，將申請書 

發交委員會審議的實際困難而已。 

主席：除非是我錯了，新會員國入會資 

格審查委員會定於明日舉行兩次會議，一次在 

上午，一次在下午。無論如何我們終須將此事 

發交那個委員會，讓委員會斟酌辦理。如果委 

員會能將此事列入它的報告書，自然很好；如 

杲不能，委員會可以聲明這個問題發交太遲，沒 

有來得及討論。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査委員會 

儘可採取其認爲適當的行動。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認爲澳大利35代表提出的考慮沒有很 

好的根據。委員會應像審査別的國家的申請書 

一樣，審査保加利亞的申請書。 

主席：澳大利55代表並未反對我們把這 

申請書送交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査委員會。這 

申請書終須送交委員會，澳大利亜代表並沒有 

主張不應當送。他提出這個問題爲的是探詢我 

們對於此事應當如何處理的意見，我對此已有 

所說明。我想澳大利亞代表已經覺得滿意了。 

Mr. KATZ-SUCHY (波蘭）：昨天在新會 

員國入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會上有人已經指出安 

全理事會給予委員會編製報告書的時限未免太 

短，有許多會員國關於各國申請案的覆文尙未 

送到委員會。 

那時並有人指出，在討論提具報告書的時 

限的時候發生了計算錯誤，這個時限應當是八 

月十二日，以便對保加利亜的申請書可以進行 

最詳細的審査，同時也使各會員國可以表明它 

們對於各個申請書的意見。 

我建議應准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査委員會 

延期至八月十二日，卽星期二，提出它的報告 

主席：澳大利亞代表是否尙有意見？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我覺得主 

席的裁定已很滿意。唯一需要的是理事會從寬 

一點，必要時在決議案所定時間之外寬假一兩 

天，以便對這個問題可有充分研究。 

主席：我們只能宽假一天，卽至八月十一 

曰爲止。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規定報告書至遲 

須於大會開會——這次是九月十六日一前三 

十五日提出，而八月十二日便超過了這個時 

限。報告書因此須在八月十一日提出。委員會 

將於明天舉行的兩次會議加以W論;如有必要， 

它還可以在星期六舉行一次會議，再在星期一 

舉行一次會議。我想那樣時間便很充分。 

關於這一點旣然別無意見，這個問題便循 

例發交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查委員會。 

二八五.繼續討論希臘邊境事件 

調査圑報告書 

阿爾巴尼亞代表Cofon" Kerenxhi,保加利 

亞代表Mr. Meyorah,希臘代表Mr. Dendramis 

及南斯拉夫代表Mr. Vilfan,經主席請，就理 

事會議席。 

主席：昨天有兩位代表，卽保加利亜代 

表和阿爾巴尼亜代表，要求發言。但是抱歉得 

很，因爲時間已晚，昨天他們沒有能够發言；本 

席準備請他們今天發表他們的陳述。現請保加 

利亜代表發言。 

Mr. MEVORAH (保加利亚）：首先我要 

向主席表示謝意，因爲昨天Mr. Dendramis竟 

稱我們數國爲"衞星國"，主席卽請他注意程序。 

這種稱呼對於我國和理事會本身都是不堪容忍 

的侮辱。 

我預料希腦代表定當道歉並同意主席的建 

議，將他講詞內不中聽的語句自紀錄中刪去。 

Mr. Dendtamfa自知論據薄弱，於是探取了 

li駡的一途。那是我不準備效尤的，雖然我有 

遠較充分的理由談論希腦在政治及經濟上對於 

某些大國所處的附庸地位。 

一個依靠外國軍隊和外國軍事顧問圑來征 

誅它的政敵一一它自己的同胞——的國家，其 

代表實不宜講"衞星國"的話。 

人人都知道希臓現政權是誰樹立起來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希臓發生的事情在我們記憶 

中至今尙新。一九四四年在希臓故都爆炸的英 

國炸彈不但摧折了巴特農神宫的柱石，而且也 

是血染希臓幾將三年的內戰的信號，使希腦的 

獨立化爲烏有。 

直到現在我們都是以憲章第六章爲根據, 

平靜地進行工作。然而現在突然要理事會改弦 

更張，援用第七章。爲甚麼會有這種突兀的改 



變呢？我覺得沉靜的空氣就要消逝不見了。然 

而憲章各章不是可以任憑原告所欲，今日這様 

搬弄，明日那様搬弄的零件。 

爲甚麼Mr. Dendtamis採取這種出人意料 

的改變呢？理事會就要結束討論，不管怎樣決 

定卽將見一分曉了，而且始終是以第六章爲根 

據；而現在卻要我們作這種離奇的事情：一方 

面開始討論援用第七章，另一方面小組委員會 

卻仍努力尋求一個基於第六章的妥協辦法。 

這一切的一切爲了甚麼理由呢？ 

希臓代表自己已經告訴了我們：這個新的 

進攻路線乃是美國提案失敗的一個直接結果; 7  

那是由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相國聯邦代表不贊 

成那個提案所致。可是這次否決並沒有甚麼特 

別的地方。蘇聯代表的行動並沒有過於美國代 

表的地方，後者拒不承認希臓的不安局面是歧 

視反對黨及少數民族的結果，雖然這一點在調 

査團報告書內已經强調說明了。 

蘇維埃胜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投票反對 

美國提案，正如美國代表投票反對蘇聯提案一 

樣。8唯一的不同在於：九個代表投票贊成美國 

提案，而蘇聯提案則僅有兩個代表贊成，但這 

毫不影響問題的實質。這裏的問題倒是理事會 

的組織問題；憲章的作者們也認爲理事會的組 

織欠完善，所以才有否決權的制定。權利的行 

使永遠不會構成過錯。一項權利不是成立，就 

是不成立，說一項權利被濫用了，就本案而言， 

便不可避免地令人想到是被多數濫用的。 

我不願捲入這種討論，但是我卻不得不提 

一提這個問題，因爲Mt. Dendtamis昨天用那 

樣輕蔑的口氣談論否決權，以致我無法抑制我 

的憤怒；再者，正因爲蘇聯代表使用了否決權 

所以Mi : . Dendtamis才有這個新嘗試。 

但是縱然這樣解釋，我還是不能了解他這 

種嘗試，因爲我們在爭端上的立場決定於客觀 

的理由，與表決結果無關。這個爭端屬於第六 

章還是第七章的範圍，.這是應以情勢的實際因 

素和憲章的規定來決定的問題，不應以某一代 

表在表決時的行動或Mr. Dendtamis的高論來 

決定。我要再問一問：這種突如其來的改變爲 

的是甚麼？ 

Mr. Dendtamis認、爲如果處理的是一個威 

脅和平的情勢，調査爭端的實際因素是沒有用 

7參閱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六號, 
第一七0次會議。 

8 m±,第六十九號。 

處的。這種說法可能引起重大的後杲，對他很 

不利。不，他找到了另外一個極簡單、極新奇 

的辦法，來證明威脅和平情勢的存在：他抓住 

蘇聯代表的講詞，從中摘出這樣一段""這一情 

勢充滿了嚴重的後果。它對於巴爾幹和平的維 

持是一顯明威脅"。蘇聯代表自己旣已承認威脅 

和平情勢的存在，他說，那麼事情便很顯然了。 

我們，Mt. Dendramîs說，只要從這裏得出我們 

自己的結論就够了。 

但是，怎見得呢？蘇聯代表說外國軍隊駐 

在希腦，希腦人民遭受的恐怖統治及希腦行政 

當局主使的對希臓鄰國的挑釁行爲都是威脅。 

Mr. Etendramis則說白皮書報告我們的三十二 

個可笑故事乃是對於*1'平的威脅。這是很有分 

別的，只有儍子才會說這種分別不重要。從這 

兩種說法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與結果，我 

眞不能接受這種話:"你承認希臓政府造成了對 

於和平的威脅；因此請投票贊成對阿爾巴尼亞、 

保加利亜及南斯拉夫採取行動"。 

旣然Mr. Etendramis的簡單而^奇的辦法 

絕無意義，而且無論如何不能採用:我們爲事 

實所迫便不得不回到問題的實質上來。 

調查團報告書本身建議將其結論置於第六 

章範圍內。Mr. Dendtamis說這是寬大；i懷所 

致，這個問題，相反地，自始卽應根據第七章 

來審識。這話是不對的。報告書內並沒有這種 

寬大態度。相反地，報告書超出了它自己結論 

的需要，因爲它建議設立一個半永久性的委員 

會，雖然在此之前它已不得不承認：我們旣沒 

有供給希腦游擊隊武器，也沒有供給彈藥,我們 

沒有訓鰊及組織隊伍，我們沒有供給它們任何 

財政援助，希臓內戰的眞正原因應自歧視反對 

黨及少數民族的行爲中求之。Mr. Dendtamis 

顯然是要理事會脫離報告書，比報告書內津議 

理事會採取的行動更進一步。但是時至今日爲 

了聽從他的辦法，理事會便需要重新把本案的 

原委審査一遍，使它自己相信——並且也使全 

世界相信——我們犯了那些滔天大罪，或如Mr. 

Etendramis所說，我們的行爲與舉動是和平的 

威脅，是和平的破壞，也是侵略疔爲。我相信 

本人已向理事會證明，報告書控告我們的不過 

是我們准許要求避難權的希腦政治難民有這種 

權利而已。 

我不打算再來一一詳論理事會各位理事覺 

得難於分解的那些問題；但是我認爲在我們辯 

9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七號,英文本第一八0頁。 



論的這個最後階段而且在聽了這麼多演講之 

後，有坦率平靜地提出這個核心問題的必要：所 

有這些故事有多少眞實性，有多少眞正意義？ 

撇開所有次要的問題不論，整個希腦問題 

的中心點在那裏？ 

讓我們以公正的個人地位，或者以史家的 

眼光來談論此事，因爲這裏發生的一切定將成 

爲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大家應営體會今日世人 

乃至將來世人都將要衡量我們的意見和我們的 

決定。然則，希臘問題的要點究竟在那裏？ 

要點是希臓發生了內爭，遍及全國，這種 

爭鬭人們不願稱爲"內戰"而客氣地把它叫.做 

"不安狀態"，已經進行了數年之久；報告書本身 

便認定內爭的原因是對反對黨及少數民族的歧 

視行爲；在經審査的全部期間(前後共有數年） 

希臓政府，雖然費盡心機到處搜羅，只找到了 

幾個事件來責難我們，而這些事件連調査圑也 

不耐煩去調查。這是史實（讓我借用Mr. Den-

dtamis完全用錯了的一個很好的用語），"這史 

實"1"是任何表決，甚至絕大多數的表決都不能 

辯駁的。 

理事會各位理事遍査歷史，能找到一個國 

家與發生內爭之國爲鄰，像我們三國那樣誠信 

不渝嗎？想一想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佛蘭克林， 

奔赴希臓反抗土耳其壓迫的拜倫，或寓居瑞士 

而秘謀革命大計的那些俄國革命家。記得不記 

得法國在西班牙內戰時期的態度？那時希特勒 

和墨索里尼源源不絕輸送大量坦克與飛機，法 

國卻持的是不千渉政策，然而它卻不能禁止法 

國人民開會支援共和派，派人與國際縱隊一同 

作戰，偸運軍火，印書報、傳犟和小說，並 

給共和派以財政援助。那時和平受了威脅，但 

威脅的來源是內戰本身，是希特勒和墨索虽 

尼的所作所爲，而不是整個民主世界的同情表 

示，不幸的是那種同情表示還不够有力，還不 

够一致。 

然則對於那些揑造我們的故事還有甚麼可 

說的呢？在這些故事中偸運是最大的罪狀，關 

於供給軍火的一面之辭正如同越界的控告一 

樣，絕未證實，其中也絕未提到財政援助之事， 

但爲了使報紙耱續進行悪意宣傳，只好撫拾三 

五件支離破碎的謠傳故事，而大事煊染的國際 

縱隊不過是爲了造謠的借口而已，這種謠言後 

來連造謠者都不得不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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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重複一遍我在第一次演講裏已經說過 

的一項意見：鑒於希繊境內的情勢，激烈公開 

的干涉本是意料中事。如杲沒有干涉，那是因 

爲我國人民和我國政府殷切希望和平。 

我們要有和平，因爲和平是我們的世界觀 

和人生觀的一部分，因爲我們決心要在動亂不 

安已久的巴爾幹開闢一個和平的新紀元。 

不，我並沒有歪曲事實;我說的是實話：我 

.們眞正要致力於艱鉅的建設工作，我們要有和 

平的保障以便我們可以安心致力於我們自己的 

事務。 

現在我要回到我們討論的間題上，卽威脅 

和平的情勢是否確寳存在的問題。 

直到現在理事會援用的是第六章這樣一 

句："於爭端之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和平• • •之維 

持時"。我看不出再往前進的理由。和平可能會 

因外國軍隊駐在希臓而受威脅。理事會理事不 

願承認此點，便不承認好了。但是如果要再往 

前進，那便是懷有悪意，那便像寓言中羊與狼的 

故事。那便是要使爭端永遠繼續下去，以便用 

來實現爲他們所不敢明言的其他目的。我說的 

是希腦代表要求理事會根據第七章採取決議， 

雖然理事會還沒有通過基於第六章的決議案。 

理事會理事不能同意這個提案，豈不是很明顯 

嗎？ 

我可以借用美國代表前兩天的話來形容希 

臘的提案：這個決議案似乎不切實際。這個提 

案無法接受，這是希臘代表知道得很淸楚的。 

那麼他爲甚麼要提出這個提案呢？答案很 

淸楚。希臓政府和支持希腦政府的人不願看見 

邊疆事件問題得到解決。它們要使這個瘡永不 

收口。它們要在邊境上永遠保留一個瘡口，因 

爲那樣便可以用它爲摧毁民主力量的借口 。 

如杲邊境事件問題解決了，如杲希腦政府 

眞的不能再以鄰國的挑撥來解釋它的內戰，希 

臓政府便要陷於何種地位呢？希臓政府在世人 

眼光中會處於甚麼境地呢？很明顯，它的處境 

一定很壞，因爲那時世人便要看出內戰的眞正 

原因了。 

如杲Mt. Dendramis的新嘗試居然成功,我 

便要深恨我們的努力全屬徒然，沒有能够向理 

事會說明這個畢竟很簡單、很明顯的情勢。假 

如理事會要求我們負責使我們邊境上的一切情 

形都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便不能答應，因 

爲此事不單靠我們。希臘政府軍和希臘游擊隊 

在我們邊境附近發生衝突的事情恐將繼續出 



現，難民越境勢亦難免：在這種情形下，隨時 

都可以找到幾個奉承人意的瞹眛人物出來作 

證，說他們曾見游擊隊人員穿過邊界。 

只要事態常此下去不再攒大，理事會儘可 

放心。像這種小事一一在目前情形下——不過 

是國際健康的一個徵象而巳。 

我希望我已經說服了理事會各位理事，因 

爲正如Mr. Lopez昨天所說,希望是一個人永遠 

也不應放棄的。因此我將繼續希望理事會能够 

恢復鎭定，只採取符合實情並能幫助我們澄淸 

國際關係的辦法。 

主席：我想奉告保加利亜代表，我已經如 

我昨天所說，要求把他論及的字樣自紀錄中删 

去了。 " 

Colonel KERENXHI(阿爾巴尼亜）：許久以 

來，希臓當局便在控告我們，說我們對希腦採 

取了而且仍在採取敵對行動，以期破壞和平及 

安全。許久以來，大家看到希臓當局每隔一個 

時期便要設法補充它的控狀，殊不知要想補充 

便必須提出新的事實，新的證據。每次希腦的 

控告證明是趣告以後，它便提出新的控告，這 

種新控告本質上並無不同之處，仍然是已經說 

過的若干不足道的事情，只在控告的方式上及 

隨後提出的要求上有一些改變而已。 

我因此想起一句常見的諺語，在這裏頗爲 

切合："筌袋子永遠站不直。" 

七月三 "1"一日Mr. Tsaldarb自華盛頓的 

來函——這封信復經希臘代表向理事會宣讀一 

遍——其中提出的希臘要求也是如此。這種手 

段的目的是人所共知的。 

我們已經屢次證明這是希臘的挑釁行爲， 

其目的不但在於惑亂輿論，而且在於影響,於 

希臘問題中正在進行的工作。 

我們如何能够輕易從討論根據憲章第六章 

擬採的辦法轉而討論第七章所定的辦法？ 

有甚麼理由提出來支持這種據稱爲了解決 

本問題便必需採用的程序？ 

無論從Mt. Tsaldatis的來函或是希臘代奉 

的演講裏都不能找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論點，證 

明應該採用這種程序。他們的論點無非是挑釁 

性的言論，沒有任何眞實重量。 

希躐政府方面似乎以爲輕易便可放過一項 

事實，那就是調査圑本身在述希臘情勢的時 

候從未說過有甚麼威脅和平或破壞和平的情勢； 

調査團沒有如此說，理由很簡單，因爲希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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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的原因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是內政性質的， 

因此這個情勢絕不可能被解釋爲希臘的北方鄰 

國造成的和平的破壞。 

還有應當注意的是，希臘當局這種行徑忽 

視了一點，那就是安全理事會雖然舉行了大約 

二十次會議，還沒有結束在第六章範圍內對希 

臘問題的討論；第六章正是憲章內處理這種問 

題的一章。 

査考Mr. Tsaldaris的來函和希臘代表的講 

演，卽可看出希臘政府拿所謂事件來支持它的 

要求，這些事件，他們說，是最近發生的，而且 

已爲輔助圑所證實。 

我很能明白何以只有希臘當局敢於說這種 

話。實則，證實了沒有呢？完全虛構的事件能 

够證實嗎？這是決不可能的。 

希臘這種話使輔助圑對於安全理事會的處 

境很難堪。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似乎當Mr. 

Tsaldads在華盛頓的時候，他從輔助圑接到了證 

實希臘被侵的報告，而本應首先收到這種證實 

消息的安全理事會，甚至過了七八天還沒有收 

到。有一點是無疑的，卽證實是決不可能的。 

可是，此事顯然證明希臘政府不擇手段、利用 

輔助圑的存在，以自稱是輔助圑的論點支持它 

的誣告，而輔助圑實則並未對這種論點表示意 

見0 

這一點希臘政府卻不怕；它深知定會有人 

支持它的虚僞控告。'它這種想法是一點也不錯 

的，因爲過去在同樣情形下也有人出來辯護。於 

是它得到鼓勵，敢於製造新的控告和新的虚僞 

論點，公然提出於安全理事會和輿論之前。 

但是我們之不參加調查這種捏造的絕無其 

事的事件，顯然在希臘政府眼光中便構成一種 

佐證，證明它這種挑釁之辭。 

這便是希臘政府據以提出它的要求的可笑 

根據。這様，拒絕上希臘挑釁者的當便不啻爲 

他們的虛僞控告作證了。同時他們企圖用同樣 

的方法使世人相信：我們之拒絕調査完全虚構 

的事伴，表明我們想隱匿事實眞相。 

但是希臈這種虚妄控告侮蔑我們的國家名 

譽威望，我們起而保衞，不能視爲支持這種控 

告的佐證。 

Mr. Tsaldaris的來函內說：這種侵略行爲 

愈來膽子愈大，愈來愈甚，終至於發生此次對 

希腦有組織的進攻。 

這裏又說到那次有名的進攻，可惜事實並 

非如此，事實是這是一種可恥的挑釁行動。關 



於此事，我準備奉告各位下面這件事情，卽一 

位名叫Mankkksis的高級希臓軍官，代表希臓 

參謀本部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言，當他談到那次 

所謂進攻的時候，他說那是"不負責任份子散佈 

的消息"，並且說"參謀本部毫無所知"。但另一 

方面，希臓的Ta Nea報稱當General Zervas論到 

參謀本部這位代表所說的話的時候，他說"在 

這種情形下，軍人最好少開口"，並謂爲了國家 

利翁這種事情不可深談。 

希臓代表又向我們重複了一遍Mr. Tsal-

<Iar"來函的大意，絕未提出任何新的論點。不 

但如此，他還高叫侵略、和平的破壞。他的喊 

叫毫不能改變事實眞相。 

在這種情形下，每當我們聽到希攤政府方 

面高聲控告我們支持希臓游擊隊鬬爭的時候， 

我們心中便要問-:"它們是否又要大批逮捕、放 

遂人民了 ？它們這樣報警，豈不是爲此？" 

我只要指出希腦政府仍在執行無端侮辱鄰 

國的政策，縱在最近關於進攻的控告被世人一 

致視爲荒唐可笑的時候，仍在對我們幾國提出 

完全無稽的控告。 

希腦現政府的代表繼續執行這種侮辱政 

策，甚至公然在安全理事會上稱我們爲蘇聯的 

"衞星國"。以希臓現時淪入的境地看來，我們 

預料將要聽到更多的壞話。這是很自然的，因 

爲希臓政府當局對於外國軍隊無端駐紮在希腦 

漠不關心，反而急急於增加其外來字彙中的罵 

人字樣。 

希腦代表以爲無需再辯論威脅和平、破壤 

和平的情勢及對希臘的進攻事實上是否存在的 

間題了，因爲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事實。 

多麼狂妄的說法！然則我要請問希腦代 

表，旣然所謂和平的破壞與進攻已經大家承認， 

何以希腦最負責任的當局，例如希臓參謀本部， 

反不承認呢？希臓國內，尤其是守土有責的軍 

事當局，應該比他人更能認、淸有無和平的破壞 

與進攻。何以國外認爲有和平的破壞與進攻而 

國內反不知道呢？ 

這個間題的答案可以從六月十一日M" 

Tsaldaris的談話中找到，那時候他說關於進攻 

的謠言目的是對外的，不是對內的。前幾天我 

已經提到了這件事。I2現在無須再提。現在輪到 

希腦代表承認這件事了，無須我來重提。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可以從剛才所說，載在 

Ta Nca報上的General Zetvas的談話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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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希臈的要求與事實不符。這一要求 

沒有正當理由，而且乃是一件新的挑覺行動，應 

當立予拒絕。 

主席：關於這個問題的一般討論卽此結 

束；理事會已將各決議案及討論發交小組委員 

會，等待該委員會具報。此項報告定於星期一 

提出，以便理事會於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舉 

行關於希臓問題的下次會議。現在旣然沒有別 

的意見，理事會進而討論議程上的下一項目。 

阿爾巴尼亞代表Co/onei Kerenxhi,保力。利 

亞代表A^i". Mevorah,希瞅代表Mr. Dendramis 

及南斯拉夫代表Afr. Filfan道席。 

二八六.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荷蘭代表Mr . van KUffens及印度代表 

Mr. Sen,應主席之绮，就理事會識席。 

主,：秘書長收到菲律賓常任代表電報 

一封，要求?隹其參加安全理事會對於印度尼西 

亜問題的討論。我認爲有宣讀這封電報的必要。 

Mr. KERNO(主管法律事務助理秘書長）： 

菲律賓常任代表Mr. Romulo 一九四七年八月 

一日來電見文件S/458,全文如下： 

"敬啓者本人茲奉敝國政府之命,特此聲明 

我國政府贊成安全理事會出面干涉藉"停止荷 

蘭政府與印度厄西亜共和國政府間之武裝衝 

突。因此促請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步驟以期立 

卽停止戰事，惟對於雙方在戰事上所負之責任 

不予評判，並勸令雙方將此項爭端依車里博協 

定第十七條之規定交付公斷。 

"菲律賓政府此舉係因菲律賓政府對於該 

區域和平之維持至爲關切，且因基於人道觀點 

31盼阻止繼續流血。我國政府因此表示希望參 

加安全理事會對於此事之討豳，蓋因菲律賓政 

府認爲太平洋該部分之和平倘受擾亂，我國勢 

將特受影響。 

"本人因特泰告閣下,任何拧動凡旨在以公 

斷方法解決此項爭端者，我國政府俱願參加。" 

主席：憲章第三十一條規定如下："在安 

全理事會提出之任何間題，經其認爲對於非安 

全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之利益有 

特別關係時，骸會員國得參加討論，但無投票 

權。 " 

在邀請菲律賓代表參加我們的討論之前, 

本席欲請理事會決定是否認爲這個問題對菲律 

賓的利益有特別關係。 



Mr. NISOT(比利時）：根據我現在所有的 

情報，我對菲律賓的要求旣不能表示贊成，也 

不能表示反對，但是我想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它 

要開的先例的重要性。理事會不能不先鄭重調 

査便表示意見。以我的意見，理事會應當査明 

本案對菲律賓的利益是否像憲章第三十一條所 

說的有特別關係。 

Sir Alexander CADOQAN(聯合王國）：本 

人雅不願反對菲律賓所作的任何請求；伹同時 

我想表明我爲安全理事會在適用憲章第三十 

一條的規定時應當十分愼重，這一條M定安全 

理事會之討論經à事會認爲對於非安全理事會 

理事之聯合國會員國之利益有特別關係時，該 

會員國得參加討論。 

菲律賓在提出此項請求的時候說："此舉係 

因菲律賓政府對於該蘧域和平之維持至爲關 

切，且因基於人道觀點3i盼阻止繼續流血"。菲 

律賓對於該腻域和平之維持至爲關切，也許是 

不能否認的，但是還有別的國家可能認爲它們 

自己對此也同樣地關切。 

我也許可以提醒理事會，我們剛才還在討 

論所謂希臘間題，我想對於該區域和平之維持 

至爲關切的國家至少包括聯合國的全體歐洲會 

員國。 

.菲律賓提出的另一理由——那是一個很好 

的理由——是基於人道觀點終止流血的希望。 

就此而言，我希望遇到牽涉流血的間題時，每 

一個聯合國會員國都有資格參加討論。 

因此，無論安全理事會最後作何決定，我 

認爲提交我們的這個文件沒有能够蹬明此事對 

菲律賓的利益有像憲章第三十一條所說的種 

特別關係。這是根據我對那一條的看法。 

Colonel HODGSONC澳大利亜）：印度代表 

無須詳陳理由，卽被邀參加討論；關於印度代 

表參加的問題，旣未經過辯論，也沒有任何異 

議。我國代表團記得在過去有些場合上，對於 

一項情勢或爭端僅間接有關的國家也被邀參 

加；例如一九四六年九月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卽曾被邀參加希腦問題的討論。 

據我們看來，菲律賓關心本案的理由是與 

我們相同的，但菲律賓代表沒有說明全部理由。 

也許他認爲他無須爲他的要求辯解。不過，我 

可以立時舉出許多別的理由。例如，菲律賓的 

貿易有一大部分是對荷屬東印度的賀易。交通 

倘若切斷，則不但菲律賓的安定、復興與建設將 

遭受影響,而且該區域其他地方亦將受到影響。 

爲了這些理由，澳大利蓝代表圑認爲菲律 

賓是此一爭端的直接關係國，菲律賓的代表應 

當被邀參加我們的討論。 

Mr. SEN(印度）：從上星期的討論可以顯 

見，安全理事會對本案的法律及其他問題雖尙 

不無疑問，但仍決定籲請停止敵對行爲者，13其 

主要理由卽此事關係整個東南亚的和平。然 

則，菲律賓旣爲那個嵐域重要國家之一，自然 

也應當准它參加討論。 

我殊不能領會聯合王國代表的論點，他說 

倘准菲律賓代表參加我們的討-論，則在其他案 

件上便也須准許他國參加。他舉出希腦問題爲 

例。就印度尼西亞問題而論，我不知道另外還 

有那個重要國家，利益與此案有關，.但它旣非 

理事會理事國，又未被邀參加討論。 

因此，我覺得安全理事會應當准許菲律賓 

參加討論。 

主席：旣然各方表示的意見未能一致,本 

席不得不將此事交付表決。本席擬請理事中認 

爲這個問題對於菲律賓的利益有特別關係者舉 

起手來。 

但是，哥佘比亜代表想要提出一個程序問題。 

Mr. LOPEZ(哥侖比亞）：我想辨明我們究 

竟應否表決此案對菲律賓有無關係的問題。我 

相信我們應當表決的是我們是否贊成准許菲律 

賓參加討論的要求。我想趁此機會表明我熱烈 

贊成菲律賓參加討論。 

主席：本席接受哥侖比亞代表的意見。現 

在我把是否准許菲律賓參加討論的問題付表決。 

舉手表決。六票贊成，*權者五。敛案El 

未擭得七理事國之可決票，未龍通遍。 

赞成者：澳大利亚、巴西、中國、哥侖比 

亜、敍利亞、美利堅合衆國。 

*權者：比利時、法蘭西、波蘭、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 

主席：請助理秘書長將分發各理事的文 

件的題目讀一遍。 

~~13參閲安全理事會E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八 
號，第一七三次會議。 

理事會通過的決議案全文如下： 
文件S/459 —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原件:英丈〕 
5^理事會, 
獲悉荷蘭及印度尼西亜共和國軍隊M之敵對行 

爲，至爲關切， 
請雙方當事國： 
(a) 立卽停止敵,爲， 
(b) 以公斷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並將 

解決經過情形隨時報吿安全理事會。 



Mr. KERNO(主管法律事務助理秘書長）： 

下面是關於這個問題各位理事應已收到的文 

件： 

一 .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菲律賓駐聯合國 

常任代表致書長電（文件S/458) ;這封電報 

請求准許菲律賓參加安全理事會的討論。 

二.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主席 

致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理電，轉達安全理事會 

第一百七十三次會議通過之決議案；及一九四 

七年八月四日副總理覆文（文件5/465)。" 

三.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主席 

致荷駐美大使函，轉達安全理事會第一百七 

十三次會議通過之決議案；及一九四七年八月 

三日及四日覆函（文件S//f66)。i5 

四.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印度尼西亚共和 

國副總理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文件S/46 9)。 

五. 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印度尼西亜共和 

國總統廣播及隨後送達安全理事會主席之演講 

詞(文件S/470)。i6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總理覆文見安全理事會正 

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九號，第一七四次會議。 

IS荷蘭駐美大使及荷蘭駐聯合國代表圑之覆函見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九號，第一七四 

次會議。 

"八月四日印度尼西S標準時間二十四時印度尼 
西亞共和國各廣播電台播送之演講詞全文如下： 

文件S/470 —九四平八月六曰 

〔原件：英文〕 

印度尼西亜全國軍隊和人民1門： 

七月二十一日，這個神聖的一月的第三夭，我命令 

我全國軍隊和人民一致起來抵抗荷蘭的殘暴侵略。印 

度厄西S人民和我們的軍隊已服從了那個命令，向全 

世界證明他們忠赏無條件地履行了他們的義務。 

我感激那些不計犧牲、忍受痛苦來完成任務的全 

體將士。我醻吿上帝慈悲那些光榮捐癱的戰士。 

我們和我們的外國朋友已經不斷說明荷蘭的攻擊 

事赏上乃是一種殖民戰爭，荷蘭人犯了企圖以武力屈 

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罪行。 

舉世都譴責荷蘭的侵略行爲。安全理事會已表示 

意見，呼籲停止荷蘭發動的敵對行爲。這項呼籲已途達 

印度尼西亜共和國。 

我們已經證明我《門能够抵擋荷蘭的侵略,tÊ够與殖 
民軍搏鬪袷荷蘭以打擊。世人現在無不明,ff3立場 

的正直。世人切盼終止印度尼西茧境內的戰爭。並目.建 

議了和平解決的方法。 

我們深信和平方法是芷直、妥善的方法。我們沒有 

忘記我ff3的主義，因爲我們將要時刻警惕H求貫澈我們 

的主張。可是我們知道停止敵對行爲呼籲的急迫，所 

jgmira雖對我ff3自己的力量和我們的主義的正直具有 

充分自信,我們^^口平的方法。我們耍遵從安全理事 

會的呼籲,同時我們對於我們繼續奮鬪的能力有全部信 

心。 

因此我向印度尼西亜共和國全國軍嫁和與我國軍 

隊併肩作戰的人民頒佈下面的命令：固守現在佔領的 

陣地，停止敵 ,爲。 

六. 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荷蘭駐美大使爲 

轉交東印度尼西亜總統及總理來文事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電（文件S/47>^)。 

七. 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印度尼西亜共和 

國副總理爲荷蘭軍事行動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電(文件S/475 )。 

主席：這些文件均已分發；因理事會表示 

#望知道事態的隨時發展，故秘書處仍與該厘 

域經常保持通訊聯絡。上述文件表明事情的演 

變及在印度尼西亞問題上已有的進展。 

Mr. SEN(印度）：自安全理事會要求停止 

敵對行動以來，我們已收到荷蘭政府和印度尼 

西亞共和國政府送來的遵從此項要求情形的報 

告。但是雙方的報告互相矛盾；雙方互控對方 

在停火令生效後仍在繼續敵對行動。 

再者，安全理事會主席收到八月五日印度 

尼西亞共禾0國副總理Mr. Gani來電一封，"載 

有關於實施安全理事會要求的建議。我們大家 

"電文如下： 

文件S/469 —九七年八月六a 

〔原件：其文〕 

一 . 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政府因願遵從一九四七年 

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之決議並因切盼恢復印度尼西亜 

之和平，已決定命令共和國全部軍陵自八月四日星期一 

印度尼西亞標準時M二十四時起停止敵»行爲。 

二. 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政府茲請安全理事*注意： 

耶嘉達荷蘭政府直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印度尼西亜 

標準時問一時始將上述決議轉達印度厄西共和國政 

府。鑒於需要攆速採，施以保證停止敵»行爲令之有 

效執行，印度尼西共和國政府對於耶嘉達荷蘭當局延 

遲傳遞安全理事會決議事，深表遺憾。 

三.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要求安全理事會充分 

計及執行停火令時,嚴重的拔術困難如時間短促及荷蘭 

侵略行動對共和國交通線所造成之重大揖害等,必須克 

服。 

四. 叉有應注意者,現在情形與一九四六年十月十 

四曰雙方首次下令停火並有第三者爲證時的軍事情勢 

有異,現在浚有將共和國軍隊與荷蘭軍隊顯明分開的確 

定分界線可言。由於共和國軍採取的民衆防禦體系，戰 

事並不以確定的陣線爲限。相反地，在荷蘭軍事統帥部 

自稱已佔領的許多城鎭與E域內,共和國軍陵至今仍在 
堅守陣地。 

五.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念及過去兩年來的經 

驗，深盧停火令的執行徜不由中立的第三方充分繼模S 
督,則難保荷蘭軍隊不片面違反命令。共和國政府因此 

力促安全理事會任命一個由數國代表組成的委員會,俊 

速將其派茧印度S西5&以保證停火令的有效順利實施。 

六. 印度尼西亜共和國茲着S繫明，荷蘭停火令的 
意義,必須包括停止荷蘭軍事及民政當局對付印尼人民 

的一13行動。 

七. 最後，共和國政府認爲停止敵iiff爲後，荷蘭 
軍隊應卽退ffi共和國領土,至少退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十 
四曰11方劃定的分界線之後。 

Ô 



都已在報上看到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關於設 

立國際公斷委員會的話。我想把這些提案的內 

容報告安全理事會以便採取必要的適當行動。 

我相信要想對目前情形有一正確看法，便不能 

不把過去兩年來印度尼西亜的事態發展向理事 

會敍述一下。 

曰本於宣戰之後幾乎三個月以內卽於一九 

四二年四月間已將印度尼西亜佔領，直到一九 

四五年八月被盟國戰敗爲止。；;^家記得宣戰後 

幾乎整整一年，Queen Wilhelmina在一次無線 

電廣播演講中曾向印度尼西亜人保證，她說她 

準備召開會議決定印度尼西亞的政治改組事 

宜，此項改組將以共同合作及志願接受爲根本 

原則。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義者不願接受荷蘭的保 

證。日本投降後兩天，印度尼西亞人在Mr. 

Soekarno領導之下，宣佈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 

成立與獨立。他們並且頒佈了一部臨時憲法， 

建立了行政機構。 

日本投降時，當地沒有荷蘭軍隊。印度軍 

隊在東南亞盟軍總司令代表General Christison統 

帥之下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進入了巴達 

維5â。盟國當時告訴印度及全世界：盟軍只有 

兩項目的，一爲將戰敗的日軍解除武裝並集中 

起來，一爲營救盟國戰俘及被拘人員並將其運 

送回國。據盟國宣言說，盟軍僅擬佔領幾個主 

要域鎭，不準備干涉當地的行政事務。 

共和國政府宣稱願意協助盟軍執行它的兩 

項主要工作，但同時表明無論盟方或荷蘭一方 

倘若企圖重新施行統治，定予抵抗。 

那年年底，佔領軍僅在爪哇的巴達維亚、萬 

隆、泗水及三寶瓏、蘇門答臘的巨港、棉蘭及 

巴東建立了管制。爲了執行盟國的任務，聯合 

王國不得不默認共和國的事實權力，雖然它同 

時承認荷蘭的法律主權。因爲世界輿論反對使 

用盟軍幫助荷蘭收復它的失地，所以聯合王國 

不得不採取這種態度。 

可是荷蘭拒不承認印度尼西亚共和國，那 

年十月間印度尼西亜人與佔領軍在後者所佔地 

區邊緣上便不時發生了戰事。荷蘭鑒於盟軍不 

久勢必撤出印度尼西亜(那時各方，尤其是印度 

國內對於除解除日軍武裝及營救遣送盟國戰俘 

外將印度尼西亚境內盟軍另作他用的抗議，呼 

聲愈來愈高），於是表示願意請英國調停以便與 

印度尼西亜當局達成諒解。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荷蘭方面以Mr. 

Van Mook爲代表，印尼方面以Mr. Sjahdar爲 

代表，開始了談判，以英國大使Sir Archibald 

Clark Ken:爲主席。但在四月底因印尼方面聲稱 

共和國旣已得到佔領軍的事實承認，也應由荷 

蘭正式承認爲主權國，談判陷入僵局。直到一 

九四六年六月一日，才又恢復談判。 

在此期間，荷蘭在盟軍保護之下，並藉着 

盟國在武器、裝備及訓練上的協助，極力擴充 

它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等到談判最後破裂的 

時候，荷蘭在那裏已經集聚了將近十萬軍隊，所 

有現代武器無不倶全。荷蘭並且在東印度尼西 

亜扶植起一個所謂自治國,受它的軍事保護，在 

南婆羅洲扶植了另一國家。當談判於六月間恢 

復時，共和國政府對於荷蘭這種行動提出抗議， 

稱之爲片面行動，說這種行動的目的是要在過 

渡政府期間及在印度尼西亚合衆國成立時，削 

弱共和國的力量。共和國政府並且繼續堅持必 

須承認它的主權。 

與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談判破裂後，荷蘭於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在Mal ino召集了婆羅 

洲、西里伯及該羣à東部各島的印尼領袖，舉行 

會議。那次會議議決將荷屬東印度改組爲一個 

自治國家的聯邦。 

那年八月，荷蘭國會設立了一個總辦委員 

會，負責與共和國重開談判。總辦委員會乃與 

印度尼西亚共和國的代表開會，以英國駐東南 

亜高級專員Lord Kaiearn爲會議主席。爲造成 

必要的和平筌氣起見，雙方於八月十四日簽訂 

了一個休戰辦法，以便終止盟軍與印度尼西亜 

共和國軍隊間不時發生的戰事，並且頒佈了停 

火令。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荷蘭總辦委 

員會與印度尼西亜共和國領袖在林加嘉提簽盯 

了一項協定草案。 

十一月十五日協定草案簽字後的發展是安 

全理事會要特別留心的事情。荷蘭國會同意於 

協定的最後批准，其同意條件爲協定的解釋須 

依照荷蘭總辦委員會所發表之長篇註解。可 

是，事實上，営協定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 

曰最後茶字批准的時候，IS荷蘭代表一方面根 

據荷蘭國會所定的條件簽字，另一方面接受了 

印尼的條件，卽印尼代表僅受協定條文及雙方 

簽署的紀錄的拘束。 

遇有這種性質的爭端，雙方旣都分明有權 

自行解釋協定條文，這個協定之不能導向和平 

~18協定全文見絲約裕克菲勒十號荷蘭新聞處出版 

之"印度尼西55共和國政治發展"一書。 



與諒解，自係意料中事。荷蘭方面怪印尼方面 

繼續維持內部封鎖及製造邊境事件；對於共和 

國在與印度、埃及、黎巴嫩、伊拉克、澳大利 

亞、中國及其他國家外交關係上的活動，荷蘭 

方面也表示反對。印尼方面則怪荷蘭對共和國 

施行海軍封鎖，並稱荷蘭應負邊境上武裝衝突 

事件的主要責任。印尼方面說因爲印度尼西亚 

共和國的事實權力已爲荷蘭所承認，故他們有 

權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總辦委員會向 

共和國代表圑提出一件關於協定實施問題的備 

忘錄。在備忘錄中，總辦委員會提出委員會自 

己對協定內關於下列事務的條文的解釋： 

一 . 改組荷屬東印度政府爲將來聯邦的中 

央機關並設置與荷蘭最高政府合作的機關； 

二. 未來印度尼西亞合衆國外交關係之建 

立及外交工作人員之11練； 

三. 軍事合作,以期完全終止敵對行爲,恢 

復法律秩序,建設印度尼西亜國防及裁滅軍隊； 

四. 對外貿易、外漉、食糧供應、及非印 

度尼西亜人於其在印度尼西亜境內所經營之企 

業及財產上依法享受公正待遇等問題之解決； 

五. 印度尼西亜共和國與不在共國範圍 

內之印度尼西亜其他地®之關係，各地E間之 

合作以及爪哇及蘇門答臘佔領E之併入共和國 

版圖。 

我要强調這些解釋乃是荷蘭總辦委員會所 

作的解釋，該委員會要求印、度尼西亚共和國接 

受這些解釋並實施協定。 

荷蘭總辦委員會的主要解釋如次：在過渡 

期間，卽在印度尼西5g合衆國的締造時期，荷 

蘭王室的主權仍予維持；王室代表在聯邦行政 

院，卽在王室代表與印尼政治圑體代表合組之 

過渡政府內，享有特殊地位，具有決定權；在 

佔領區內雙方應合組憲兵隊以維持法律秩序。 

在對協定如是予以完全片面性的解釋的備 

忘錄內，總辦委員會並且決絕地說對於它的提 

案的任何主要改變，委員會槪不接受。委à會 

要求對方於十四天內提出答覆:"倘若答覆是否 

定的或不圓滿，則總辦委員會十分抱歉，卽認 

爲沒有繼續討論的可能，卽須呈請荷蘭政府核 

示今後如何處置。" 

印尼方面對於傭忘錄的反應自然不好。他 

們說荷蘭方面施行海上封鎖，不斷穿越界線，及 

在佔領區鼓動分裂運動，這種種都是違反協定 

的新事例。他們尤其强調荷蘭政府在協定內已 

接受了共和國在過渡期間的事實權力，而在備 

忘錄中竟未承認。印尼方面實際上接受了荷蘭 

的全部要求，祇沒有答應建立聯合警察部隊。 

他們說，共和國境內和平與秩序的維持乃是共 

和國警察的事，荷蘭軍隊不得干涉。他們同意 

荷蘭方面所提立卽停止敵對行爲的要求，但堅 

持雙方倶須停止敵對行爲。 

印尼的答覆未能滿足荷蘭方面，後者對於 

雙方都停止敵對行爲或裁減兵力不肯給予任何 

保證。荷蘭方面堅持組織聯合警察隊的要求。 

七月十四及十五日，荷蘭方面提出最後通牒，限 

令印尼方面至遲於七月十六日午夜必須聽從； 

否則他們就要保留行動的完全自由，換句話說， 

這是要訴諸武力的一種威脅。 

以上便是安全理事會在考慮我準備提出的 

提案時應當注意的事情經過。至於宣戰後的事 

態發展，理事會知道得很淸楚。荷蘭軍隊節節 

獲勝。到現在所有爪哇及蘇門答躐的戰略地區 

幾已全部落入他們手中。我對於荷蘭軍隊的勇 

敢毫不置疑，但是我想一方旣然擁有現代武器 

而他方僅有竹捍，甚且常常只能以赤手空拳來 

對敵，這種勝利是可以了解的。我知道竹桿如 

杲削得够尖銳的話，也很討厭。但是抵擋現代 

武器，這種工具究竟是無效的。 

前已說過，第一百七十二次會議19上所提 

建議的要點是隨着敵對行爲的停止，安全理事 

會便應當要求荷蘭軍隊退回到他們原來的陣 

地。爲了種種緣故，理事會理事當時不願認眞 

硏究這個問題。各位理事當時最關心的是終止 

敵對行爲，他們要先把那個問題解決然後再研 

究問題的根本。現在是硏究此事的時候了。 

假如荷蘭不返回到戰事開始時的地位，印 

尼方面認爲到了談判的時侯他們便要處於很不 

利的地位。我相信凡曾留心印度尼西亜時局發 

展的人都不會爭辯這一點。爲民食來源的肥沃 

土地已爲荷蘭佔領。其他對於印度尼西亜人最 

有經濟重要性的物資也都落入荷蘭掌握。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這兩國——我稱它們 

爲兩國——舉行談判，則顯然一方，卽印度尼 

西亚，便要處於極不利的地位。我因此建議安 

全理事會認眞考慮印度尼西亚副總理在其八月 

五曰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内代表印度尼西亜提 

出的提案，卽"停止敵對行爲後，荷蘭軍隊應 

卽返出共和國領土，至少退至一九四六年十月 

十四日雙方劃定的分界線之後"。我要求安全理 

事會考慮這個問題。我不能確言印度尼西亜共 

"~19參閱安全理事會E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八號。 



和國副總理所說"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雙方 

割定的分界線"一語究何所指，理由很簡單，因 

爲我不知道那些界線在那裏。事實上副總理自 

己在他的電報內也說沒有確定的分界線。在第 

四段內，他說：現在沒有將共和國軍隊與 

荷蘭軍隊顯明分開的確定的分界線可言"。旣然 

如此，我主張安全理事會最好請荷蘭方面退至 

七月十九日戰事爆發前所佔的地方。我認爲這 

樣可以使雙方在他們談判中有一平等機會。 

另一個以印度尼西亚共和國名義提出的重 

要建議是立卽成立一個國際公斷委員會並派遣 

到印度尼西亜去。在將這偭建議送交安全理 

事會的時候，我想同時表明印度對美國之提議 

向雙方斡旋以便解決爭端，至爲感激。 

如果我堅持成立國際公斷委員會的提案， 

其原因不是我不知道美國所作貢獻的價値。我 

不過是說就本案的特殊情形而言，似以設置一 

個國際委員會爲佳。 

安全理事會發佈的停火令是聯合國成立以 

來第一次的積極行動。這個行動提高了世界各 

地人民對於安全理事會的功效與前途的希望和 

an這個建議載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印度尼西亜 

共和國副總理Mr. Gani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電文如 
下： 

文件S/477 —九四七年八月七曰 

〔原件：其文， 

一 . 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政府及人民自無線電廣播 

中欣開美國政府願在共和國政府將來參加之談剁中爲 

印度尼&政府幹旋，至爲感激。 

二.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敬請美國政府注意聯 

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之決議。共和國政府格守聯合國原 

貝IJ ,深願,安全理事會之決議，其中建議公斷爲解 
決目前爭端之主要方法。印度厄西亜政府熱誠接受美國 

政府之幹旋,並請美國政府在荷蘭政府方面及聯合國安 

全理事會方面鼎力相助,俾能依照印度B西亞之提案立 
卽派遣一國際公斷委A會前來印度厄西亜。 

H.鑒於兩年談判及調停猶未能阻止大規模戰事 
之爆發，共和國政府深信美利堅合衆國、聯合王國及荷 

1»三國政府必皆承認由一聯合國委貴會進行公斷乃以 
和 平 : ̶ 爭 端 之 唯 - ^ 後 希 望 。 

四.共和國政府一致堅信美國徜能支持上述提案， 

則爲了上列理由美國此舉將有不磨之貢獻： 

(a) 共和國政府及荷繭政府皆同意格遵公斷委員 
會所作之裁決； 

(b) 因此有良好理由相信此一國際委員會必能達 

成永义解法； 

(0聯合國如是卽可造成一迫切需要之先例,使世 

五. 最後,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敬請美國政府委派代 

表一人於最短期間飛至日惹,俾共和國政府封其詳陳官 

方意見。 

六. 共和國政府盼美國政府儘早以無線電吿《美 

國代表大約何時可達日惹機場。 

信心。我認爲這種信心應予維持，安全理事會 

在請雙方停火上的寶貴成就應當繼以國際公斷 

委員會的設立以謀爭端的解決。 

我在這次據實敍述本案的原委的時候，已 

經指出兩造之間有許多爭點須予判明曲直。不 

幸在辯論當中，有些理事可能是無意中發表了 

一些意見，以致引起了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疑慮 

或減低了他們的信心。可是我不準備從那個觀 

點來看這個問題。我只主張安全理事會於理事 

會第一百七十三次會議所採決議之後，允宜設 

立一個國際公斷委員會負責解決這個爭端。 

Mr. V AN KLEFFENS(荷蘭）：我們剛才 

聽了關於聯合國會員國之一，荷蘭王國內政情 

形的一項頗爲詳盡的敍述。此項敍述在許多方 

面都很正確，然而並不完全正確。可是我認爲 

理事會沒有處理這種事項的管轄權，因此我不 

準備討論這些問題。不過我不得不在某種意義 

上提到這些問題。我不願一種無稽之談流傳下 

去，卽我們之對共和國軍隊採取行動是因爲我 

們在憲兵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這種說法已經 

說了許多遍；我現在把我在第一百七十一次會 

議"說的話重說一遍，卽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我們採取行動的理由，如我上次所說，是： 

人質仍被拘留不放——這是不合林加嘉提協 

定的；禁運糧食入境，有計劃地陷我方佔領地 

於饑荒——這是不合林加嘉提協定的；敵對行 

爲仍不停止——這又是不合林加嘉提協定的。 

我說我們有證據——我就要提出此項證 

據——證明對方違反去年十月簽訂的休戰協定 

不下一千次之多。同時共和國政府封於横行民 

間到處肆虐的不法之徒全無約束能力；加之， 

名義上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國治下的領土到處紛 

亂，漫無法紀。 

爲了維護人民的利益，秩序必須恢復。我 

們並不以此役爲榮；理事會知道，我們至多只 

能稱此事爲警察行動，而從警察行動是沒有甚 

麼光榮可得的。 

讓我再說一遍，我們不要摧毁印度尼西亚 

共和國。我們只要建立並維持秩序，以便共和 

國政府終於可以管束其治下至今不聽其號令的 

不法之徒。據共和國報紙Soeara Rakjat kediri的 

記載，以醫生出身的東爪哇共和國州長Dr . 

Mowdjani說人口約二百萬、實爲爪哇之一部分 

的馬久拉島島上居民餓死者不下百分之十三， 

另有百分之二十七患飢餓tK腫病——這是歐洲 

‧ ^理事會芷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七號。 



飢饉區常見的病——到了不能挽救的程度。試 

問這是不是駭人聽聞的消息？是這種情形逼迫 

我們採取行動；我們對於這種情形，不能袖手 

旁觀。 

讓我引徵Mr. Leslie B. Moss的話爲證，他 

是美國敎會世界服務ft的總幹事。那是美國新 

敎敎會爲協助外國敎會而組織的一個負責機 

關。他?隹許我引徵他的報告書的這一部分或任 

何其他部分。 

Mr. Moss說:"有些密切注意目前局勢的人 

覺得印度尼西亜人之所以採取延宕手段，倒不 

是因爲他們畏懼荷蘭赏局，而是因爲他們自己 

知道準備不足，還不能够有效地擔當經理國家 

大事的重任。這一點是否與目前時局具有重要 

關係固難確知，但雙方之不斷互相批鉀卻係事 

實。我自己的感覺"——他是親臨其地的人—— 

"是印度厄西亜人辯論及討價還價的心理未免 

過重，而對於治理七千萬人民所牽涉的種種問 

題卻不了解。對於他們幫同草擬並自由簽署的 

協定的條文，他們似乎總在不停地討論，但是 

他討論的都是已很詳明的規定，對於措辭含糊 

或比較籠統易於有不同解釋的條文，他們卻很 

少提出問題以求闡明。" 

是這種情勢而不是因爲在合組憲兵間題上 

意見不合，逼迫我們探取行動。我不要另外那 

種說法傳播開去。 

我們之所以探取行動，不但是爲了幫助印 

尼共和國，同時也是爲了幫助東印度尼西亜和 

婆羅洲那些國家。我們不但無意壓迫它們，而 

且要幫助它們在完全公民自由與自治的情形下 

克服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困難。我們很想 

幫助它們結爲一個聯邦，稱爲印度尼西亞合衆 

國。可是，共和國不能或者不肯停止它的侵略 

傾向。它要呑併與它平等的鄰國。東印度尼西 

亞和婆羅洲的代表下星期卽將來此，我希望理 

事會有機會和他們交談。各位理事如與他們交 

談，便知道我說的話句句都是實情。 

東印度尼西亞和婆羅洲的人民急盼保全他 

們自己的自由，他們不願變成印度尼西亚共和 

國的一部分，而共和國則始終企圖把他們吞併 

掉。 

我要求發言的第二個理由是澳大利亜代 

表——說來抱歉得很，當我不在場的時候—— 

在第一百七十四次會議 2 2提出了若干問題，說 

到安全理事會爲停止敵對行爲事致印度尼西亜 

22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九號。 

共和國政府的電傳遞過遲。我可以告訴理事會 

事情的實在經過。 

我不知道爲甚麼要托我國政府轉送這封電 

報。可是，我國政府受了托，我現有一封電報 

告訴我說，與澳大利亜代表之言相反，關於停 

止敵對行爲事的電報是在星期六日深夜與星期 

曰淸晨間到達巴逹維亞的。那封電報於星期曰 

午前十時到了副總督的桌上。星期日午後荷蘭 

東印度政府的一個官員將它送交共和國政府副 

總理Mr. Gani,同時並附送一函，聲明我方向 

他提供一切便利俾將該電轉達印度尼西亚共和 

國政府。 

Mr. Gaai似未立卽回答，但是後來在星期 

曰晚上他逋知荷蘭東印度政府說他不能接受任 

何責任。於是，我方爲了幫忙起見，便用了我 

們稱爲額外廣播播送機的設備，以無線電將那 

封電報播送出去。星期一午前，我想是因爲共 

和國首都沒有表示收到第一次廣播，我方又於 

爪哇時間午前六時三十分及午前七時三十分將 

電文廣播了幾次。 

此外，我方並於星期一午後三時以降落傘 

在曰惹機場上空投下電報抄本的第二份——前 

一天送交Mt. Gani的是第一份——同時荷蘭政 

府飛機又投擲傳單，使共和國方面務必收到那 

封電報。 

我方逮有甚麼可作的呢？我覺得有點遣慽 

的是澳大利亜代表在我不在場的時候居然把此 

事說得那麼嚴重。我可以說我於星期日午後八 

時五十八分爲停火令事發铪安全理事會主席的 

電報似乎費了相當的時間才送到。我聽說直 

到次日午後此地一電報的送&地址是成功 

湖——才收到。我還特意發了一封航空快信說 

明已致電理事會主席。似乎到了次日上午主席 

還沒有收到。我不應因此便大驚小怪；這種事 

情時有發生；我以爲這兩件事者&沒有產生了不 

得的損失。 23我不明白澳大利亜代表爲甚麼要 

那樣重視這件事。 

同時我不妨告訴理事會，美國政府爲提供 

斡旋，想與印度尼西政府取得接觸，也遭適 

了很大的困難。它先在此地設法，未能成功。最 

後，美國駐巴達維亜總領事用了經其請求我方 

欣然供給的便利,才把電文送出。無論如何,封 

方說收到了。但是這都是環境不幸使然，並無 

他故。因爲有些言論已載入紀錄，我要請理事 

會注意，澳大利亜代表所說電報係在星期六中 

M電文(文件s/466)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 

年，第六十九號，第一七四次會議。 



午到達巴達維亜的一節全不正確。他說副總理 

Mr. Garù從獄中被釋，那也是不正確的。像 

Mr. Gani那様有身分與地位的人，我們是不會 

監禁的。Mr. Gani那時是在家軟禁，他曾表示 

感謝我們對他的待遇。對於一個有Gan i的 

地位的人應當如何禮重，我們頗知一二。 

說那封電報被扣留到次日午後八時，'也是 

不正確的。我已經根據手旁的官方情報說明了 

實際經過。再者，說 G a n i因爲完全被隔 

絕所以無法轉遞那封電報，也不正確；我們供 

給了他全部的便利。 

爲甚麼竟有這種可能令聽者對我們的誠意 

發生疑心的言論呢？ 

事實是M i t . Gani於星期日午後收到電報 

後說他對於此事不能擔負任何責任。我們於是 

負責設法轉送那封電報。至於Mr. Gani的不 

合作態度和他不肯轉遞電報的眞正理由何在， 

只有理事會知道怎樣判斷。 

除了以上我覺得不得不說的話以外，此時 

我不欲多說，因爲我不知道我們現在討論的究 

竟是一項動議呢，還是一種提案。 

主席：我想奉告理事會，我剛才收到八月 

七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總理來電一件。電文 

見文件S /477 ,內稱： 

"共和國政府恪守聯合國原則，深願聽從安 

全理事會之決議"•印度尼西亜政府熱誠接受 

美國政府之斡旋，並請美國政府在荷蘭政府方 

面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方面鼎力相助，俾能依 

照印度尼西亜之提案，立卽派遣一國際公斷委 

員會前來印度尼西亜。" 

來電全文頗長，將於明日分發給各位理事。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亜）：本案開 

始時，我國代表團已經聲明我們不欲討論這個 

爭端的是非曲直;我們不願作任何判斷或預斷。 

我們現在的態度仍是如此。這個案件，甚至在 

事實方面，都是充滿了矛盾，這是大家都可以 

看出的。 

我雅不願和Mr. van KleflFens爭辯。可是， 

旣然他懷疑我當他不在場時對於電報遞送延遅 

事提出問題的動機，我祇願申明我供給安全理 

事會的情報是直接得自我們駐巴達維亞的代表， 

那個代表看到了那些電報。他說"此項情報一 

卽安全理事會的通知̶̶是以海底電報及無線 

電報傳遞，於中午在巴達維亜收到的。"似乎過 

了若干時後̶̶誰也不知道在甚麼地方發生了 

延誤̶̶"荷蘭當局於星期六午後十時才收到。" 

"Gani和Tamzil之在家軟禁於今日午後被 

解除，"我們的代表說，"但巴達維亜的印尼市長 

仍被禁閉在家。今夜"一~‧卽星期日晚上一"-

"大約八時，亦卽van Mook廣播前兩小時的時 

候，Kœts"——我想他是法律顧問——"把電報 

親自交給GaDi"。 

這是直接從我們的代表得來的情報，這個 

代表和這些人有接觸並且實地看見了這些電 

報。 

我們同時還有八月五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國 

副總理致安全理事會主席的電報，內稱:"印度 

尼西亚共和國政府茲請安全理事會主席注意： 

耶嘉達荷蘭政府直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印度 

尼西亚標準時間一時始將上述決議轉達印度尼 

西亜共和國政府。鑒於需要儘速採取措施以保 

證停止敵對行爲令之有效執行，印度尼西亜共 

和國政府對於耶嘉達荷蘭當局延遲傳遞安全理 

事會決議事，深表遺慽。" 

我在交通完全斷絕之時所以提出調查交通 

困難問題的唯一理由是因爲我國政府，念及可 

能發生的困難及關於當事國未能在建議的時限 

內實施停火令可能提出的控告，不願任何一方 

的立場遭受預斷。 

現在我想向理事會提出因第一百七十三次 

會議所作決議而起的若干實際考慮。我國政府 

欣悉當事雙方已立卽實施了安全理事會要求停 

止敵對行爲的決議，而且雙方的停火令都是無 

條件頒發的。我們認爲就安全理事會的地位與 

名譽而言，這是一個吉兆。 

在通過這個決議的時候，印度尼西亜的情 

勢如何呢？我們發現那裏現在的情形沒有一九 

四六年休戰時候穩定。那時是十月。那時有幾 

個安定因素。那時候有一個雙方都接受的調停 

人卽聯合王國代表。當事雙方彼此有實際接觸。 

那時有一個有跡可尋的分界線，雖然那時分界 

線卽在當時也需要相當時日才能確定。所有那 

些因素現在都不存在。現在交通完全斷絕了。 

雙方之間沒有顯明的分界線，也沒有政治或行 

政接觸。因此我國代表圑於理事會作成決議之 

後，立卽提議理事會應授權主席與秘書長磋商， 

以便立卽指派秘書處一位高級官員以觀察員與 

報告員地位，報告理事會決議實施的情形。主 

席當時說他準備親自料理此事，我們要想知道 

是否已就這個提議採取了行動。 

同時我們卻收到了種種互相矛盾的報告， 

關於這些報告我現在不擬評論。我們收到了停 

火令據說被違反的報告，足徵安全理事會實有 



派員保證理事會決議切實被遵守的必要。爲達 

此目的有兩條途徑可取：一卽理事會決定派遣 

秘書處一位高級官員到荷屬東印度去，這在許 

多方面看來是遠較方便的辦法；另一個辦法是 

理事會任命一個小型委員會，由觀察員若干人 

組成，代表理事會前往該地。這是我想提請理 

事會考慮的一個問題，我不妨稱之爲短期問 

長期問題是調停或公斷的問題；亦卽理事 

會關於當事國應以公斷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其 

爭端的決議。調停和公斷大有分別，故當本理 

事會採用"公斷"一辭時，我國政府自然將其解 

釋爲由本理事會的代理人進行公斷。至於調停， 

亦須雙方均願接受，我們所知道的15是印度尼 

西亜政府已經接受了美國的斡旋。此外沒有調 

停之議被接受，就我們所知而言，也沒有人就 

公斷問題提出任何意見。 

我國政府認爲自敵對行爲停止至談判開始 

之間的時間愈短愈好。調停也好,公斷也好，要 

緊的是開始實際à判。目前情勢危險多端，我 

們安全理事會不應當廳其自然，好像是說，"我 

們但願一切都好"。我想我們應當多努力才是。 

就後一個間題，卽長期問題的解決而言,我 

想指出澳大利亜總理昨天曾發表聲明如下:"倘 

雙方均認爲此議有助於終止此項過渡時期及立 

卽開始談判，則澳大利亚政府願與美國政府聯 

合行動，擔任調停及公斷者的任務"。此議之提 

出與澳大利亚政府將這偭問題提出於安全理事 

會的精神相同，卽完全出於公平不偏的精神，其 

唯一希望卽荷屬束印度的長久爭端能够儘速獲 

致解決。 

這是我此時希望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在此 

次會議與下次會議之間考慮的幾點意見。爲此 

我國政府擬於八月十二日提出一件載有這幾點 

意見的決議草案，届時自當分發各位理事。 

主库：關於澳大利亜代表所提派秘書處 

官員到印度尼西亜去將本案演進情形報告理事 

會的建議，我想向略作解釋。 

代理秘書長覺得派遣這樣一個人員，沒有 

任務規定，沒有職權，恐怕於事無補。我們已 

經隨時由官方收到了官方情報，故在這方面似 

乎已'經够了。不過，我們準備在下次會議討論 

印度尼西亚政府請安全理事會派遣一個委員會 

的要求。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印度尼西亜政府八月五日來文中提到了 

一種委員會。在主席於本次會議宣讀的來文中 

又提到了另一種委員會。我想明白印度尼西亜 

政府說的是兩個不同的委員會呢，還是只有一 

個委員會呢。 

主席：奉告蘇聯代表，我們從印度尼西亜 

政府收到的第一個要求是一個委員會負責監督 

安全理事會決議的執行。第二個要求今天才收 

到，將於明天作爲文件分發，所要求的乃是一 

個國際公斷委員會。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那麼二者都有效嗎？ 

主席：如杲成立了第二個要求主張成立 

的委員會，第一個委員會卽無必要。倘若派出 

一個公斷委員會，那它將具有第一個委員會的 

職權。但印度尼西亚政府沒有撤銷第一個要 

求，如我剛才所說，它現在又請美國政府向荷 

蘭政府及安全理事會努力解說，以便立卽派遣 

一個國際公斷委員會到印度尼西亚去。這便是 

澳大利亜代表說他準備在下次會議關於這個間 

題提出的決議草案的主題。因爲第一個要求尙 

未撤回，因此我仍然認爲二者都有效。 

午後六時五十五分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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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i t o r i a l He rmes , S.A. , I g n a c i o Ma r i s c a l 

4 1 , Me x i c o , D . f . 

麽洛 ^ 
Cen t r e d e d i f f u s i on d o c ume n l a î r e d u 

B.E.P丄，8, rue M i c h au x -Be l l o i r e , Raba t . 

荷蘭 
N .V . M a r t i n i » N i j h o f f , L a nge V o o r h o u t 

9 , ' s -G r a v e n h a g e . 

mmnu 

Un i t e d N a t i o n s Assoc ia t i on o f N e w Zeo -

i a n d , C .P .O . 10， Î , W e l l i n g t o n . 

挪威 
J o h a n G r u n d t T a n um F o r l a g , Kr . A u -

gus t sg t 7 A , Os l o . 

巴^斯坦 

The Pak i s t an Co - o p e r a f i v e Book Soci' t f ty, 

Da c ca , East Pak i s t an . 

Pub l i she rs U n i t e d , L t d , , L aho r e . 

T h omo ï & Thomas , K a r a c h i . 

巴拿 

José M e n é n d e z , A g e n d a I n t e r n a c i o na t 

d e Pub l icQc iones , A p a r t a d o 2 0 5 2 , A v , 

SA , sur 2 1 - 5 8 , P anama 

巴 m 
A g e n d a d e Ub ren ' a» d e Sa l v a d o r N i z z a , 

C o l l e Pte f r a n c o N o . 3 9 - 4 3 , A sun c i o n . 

秘魯 

L i b r e r i a I n t e r n a c i o na ) de l Pe r u , S.A. , 

Cas i l l a 】4Î7, L ima . 

A l ema r ' s Book S to re , 7 6 9 Rizot A v e n u e , 

M a n i l a . 

鶴 : s . 
L i v r a r i o Rod r i gues y C i a , 186 Rua A u r e a , 

L i sboa . 

新加坡 

The C i t y Book S to re , Ltd., C o l l y e r Q u a y . 

L ibrer t 'a Bosch, 11 Rondo U n i v e n i d a d , 

L i b r e r i o Mund i - P r e n s o , CasteDo 3 7 , M a -

d r i d . 

瑞典 
C. E. Fr i tze 's K u ngL H o v b o k h a n d e l A -B , 

F r e d s go t a n 2 , S t o c k ho lm . 

i : 

U b r a i r i e Payo t , S.A., Lausanne , G e n è v e . 

Hans R a u n h o r d t , K i r chgasse 17 , Z u r i c h 1 . 

P r amu a n M i t , L td . , 5 5 C h a k r a w a t Rood , 

W a t Tuk , B a n g k o k . 

L i b r a i r i e HocheHe , 4 6 9 I s t i k l a l C a d d e i i , 

B e y o g l u , I s t a n bu l . 

riU"聯力S 
V o n Scha i k ' s Books to re (Pty) L t d . , Chu r c h 

S t ree t , Box 7 2 4 , P r e t o f i a . 

雜埃社食義 J t和阖聯邦 

Me z h d u n o r o d n a y a K n y i g a , Smo l en s kaya 

P l o shchad , Mo s k v o . 

阿t ' V . f f j聯介和國 

L i b r a i r i e " L o Rena issance d ' E g y p t e " , 9 

Sh . A d i y Posha , C a i r o . 

聯合王&3 
H .M . S t oHone r y Of f i ce , P .O. Box 5 6 9 , 

L o n d o n , S.E. ̂  ( a n d H M S O b ranches i n 

Be l fas t , B i rm i n g h am , B r i s t o l , C a r d i f f , 

E d i n b u r g h , Manches t e r ) , 

类利堅合衆國 

Sales Sec t i on , Pub l i s h i ng Serv i ce , U n i t e d 

Na t i o n s , N e w Yo r k . 

拉圭 
Rep r e j e n t a c i ô n d e Ed i t o r i a l e s , P ro f . H , 

D 'E l îa , P l aza C a g a n c h a 1342 . " p i t o , 

M o n t e v i d e o . 

^內3^ig拉 
L i b r e r i a de ( E i t e , A v . M i r a n d a , N o . 5 2 , 

Edf . G o l i p à n , Ca r a ca s . 

L i b r a î r i e - Pape f e r i e X uân T h u , 1 8 5 , r ue 

Tu - do , B.P, 2 8 3 , S o î g o n . 

南斯拉夫 
Ca n k a r j e v o Z a l o z b a , L j u b l j a n o , S l o v en i a . 

D r z a v n o P reduzece , J u g o s l o v e n i k a Knyi-

g a , Te raz i j e 2 7 / 1 1 , B e o g r a d . 

P rosv je ta , 5 , T rg Bra ts t va i J ed î n s t v a , 

Z a g r e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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